团体标准《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结构规范》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水文遥测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形成的一种技术，主要完成水文要素的感知、存储和通信传输，从而实现水文信息监测的自动化。其中，数据通信传输的畅通和稳定，直接影响到水文遥测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文遥测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水文监测、水资源管理、防洪减灾、水环境治理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近年来的洪水灾害中，水文遥测技术的应用为防洪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例如，2019年夏季，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水文遥测技术成功地为各级防汛部门提供了实时水文信息，为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随着水文遥测技术的广泛应用，水文遥测数据量不断增加，数据类型日益多样化。然而，当前浙江省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受限于遥测终端机自身的参数特性，不同的产品型号解析的遥测数据无法用固定的数据库标识进行规范数据输出，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影响水文遥测数据的二次开发和利用。

二是水文遥测接收数据仅应用于遥测监控，缺乏原始水文遥测数据采集与水文应用数据之间的中间存储层，数据调用环节中效率不高，影响水文遥测接收数据的使用性能。

三是传统的水文遥测接收数据要素较少，水文要素的扩展性不强，无法处理一些新增要素的采集入库，影响新应用场景在水文遥测接收数据中的使用。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亟需制定一套统一的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结构规范。数据结构规范是水文遥测数据处理的基础。一个统一、规范的数据结构，可以有效地提高水文遥测数据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进而为水文监测、水资源管理、防洪减灾等领域提供更为可靠的数据支持。因此，编制《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结构规范》团体标准，对于推动水文遥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关于《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结构规范》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2023年第87号），《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结构规范》符合标准立项条件，批准立项。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太湖流域管理局水文局、浙江工业大学、绍兴市水文管理中心、杭州市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新昌县水利水电局、宁海县水文站、浙江水文新技术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杭州智傲科技有限公司。
2.3主要工作过程
2.3.1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3年6月，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起草标准初稿

2023年9月，标准起草小组开展考察调研工作，编制标准初稿。标准初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数据分类、填写说明、数据库逻辑结构等内容。
2.3.3讨论会

2024年4月，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召开了文本研讨会，对文本具体内容展开了充分讨论，重新调整框架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数据分类、编码规则、填写说明、数据库逻辑结构等内容。

2024年7月，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召开了文本讨论会，对文本已修改部分进行细节完善，各章节增加表格内容，增加附录A(资料性)基础数据格式、附录B(资料性)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监测要素字段索引，并对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主持标准编制工作和标准文本编写及文本语句修改。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文局、浙江工业大学、绍兴市水文管理中心、杭州市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新昌县水利水电局、宁海县水文站、浙江水文新技术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杭州智傲科技有限公司：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和标准文本编写及文本语句修改。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科学性：标准的制定应建立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各项技术指标的设置应合理有效。

客观性：标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标准研制过程应符合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的系列标准的规定及有关规定进行编制。
合理性：标准应与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其他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在主要内容上协调，不应有冲突。

适用性：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应具备可复制、可验证，不应产生歧义，便于工作的开展。
3.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结构规范》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如下：

（一）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与定义：本章对术语“水文通信平台”“水文遥测数据”“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进行了标准化的定义，主要参考了SL/T 478《水利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编制总则》。基本要求、数据分类、编码规则、填写说明、数据库逻辑结构
（四）基本要求：本章对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的基本要求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五）数据分类：本章对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的数据分类要求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六）编码规则：本章对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的编码规则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七）填写说明：本章对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的填写说明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八）数据库逻辑结构：本章对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表结构规定、实时数据表、基础数据表、维护数据表、遥测通信报文数据表、更新总表类表结构、实时数据更新分表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参考了SL/T 324《水文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T 478《水利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编制总则》及实际工作经验总结进行编制。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规范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以及相关政策保持一致，与已出台的行业标准、相应地方标准等相协调，暂无相关国外标准。

国内与水文遥测接收数据库结构规范有关的主要标准有SL 58-2014《水文测量规范》、SL 651-2014《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SL/T 324-2019《水文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T 427-2021《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2013年修订）、SL/T 812.1-2021《水利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第1部分：总则》、DB33/T 2084-2017《水文测站运行管理规范》等。

此外水利部2020年印发的《关于加强水利团体标准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鼓励水利社会团体开展科技创新，将创新成果及时融入团体标准，促进科技成果标准化、产业化，提升核心竞争力。”因此，该标准的制定与发布对该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一）社会经济效益
标准化与统一化：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库结构规范，可以确保不同区域、不同时段收集的水文数据在格式、命名规则、存储方式等方面保持一致。这有利于数据的交换、共享与整合，避免因数据格式不一而导致的兼容性问题，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

数据质量提升：规范的数据库结构能够引导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处理的各个环节遵循统一的标准，从而减少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丢失、错误或冗余，提升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这对于后续的数据分析、模型建立及决策支持至关重要。

便于维护管理：明确的数据库结构规范为数据库的管理与维护提供了指导。管理员可以根据规范轻松地设计数据库架构、优化查询性能、备份恢复数据以及进行版本控制，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1.组织标准宣贯会，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熟悉并执行标准；

2.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

3.由专人负责标准宣贯实施工作，做好标准宣贯记录，并进行长期的监督检查工作。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标准起草小组按照GB/T1.1-2020的有关规定，完成了标准《政务服务数智评价系统建设规范》（送审稿）的编制工作，现提请评审。
标准起草小组
2024年7月11日
